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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工作計畫經費概算總表 

 

一、犯罪被害人年節關懷慰問實施計畫                                    附件一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年節關懷金 30 戶 2,000 60,000 60,000 0  

2 年節關懷物資 30 戶 600 18,000 18,000 0 三節物資 

合計 78,000 78,000 0  

 

二、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實施計畫                                        附件二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餐費 
100 人次 90 9,000 9,000 0  

2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茶水費 

100 人次×每

人每日 
20 2,000 2,000 0  

3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遊覽車資 
3 輛 14,000 42,000 42,000 0  

4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門票費 
100 人次 300 30,000 30,000 0  

5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 DIY 材料費 
100 人次 400 40,000 40,000 0  

6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保險費 
100 人次 100 10,000 10,000 0  

7 關懷活動總雜支 1 式 6,650 6,650 6,650 0 

郵資、印裝

裝訂、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等。 



2 
 

二、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實施計畫                                        附件二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合計 139,650 139,650 0  

 

三、諮商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附件三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初評報告費 3 件 1,000 3,000 3,000 0  

2 個別晤談鐘點費 20 小時 2,200 44,000 44,000 0 

依犯保總會

核定之諮商

輔導方案辦

理。 

3 空跑費 3 次 300 900 900 0 

個案臨時或

無故缺席諮

商，方可支

用。 

4 個別督導鐘點費 1 小時 2,500 2,500 2,500 0 依犯保總會

核定之諮商

輔導方案辦

理。 5 團體督導鐘點費 3 小時 2,500 7,500 7,500 0 

6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雇主負擔) 
1 式 211 211 211 0  

合計 58,111 58,111 0  

 

四、志願服務業務實施計畫                                              附件四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志工膳雜費 410 次 200 82,000 82,000 0 一次為半日 

2 
志工教育訓練

講師鐘點費 
16 小時 2,000 32,000 3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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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願服務業務實施計畫                                              附件四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3 
志工教育訓練

餐費 
50 人次 90 4,500 4,500 0  

4 
志工教育訓練

茶水費 
50 人次 20 1,000 1,000 0 每人每日 

5 
志工教育訓練

講師交通費 
1 式 600 600 600 0 

視邀請講師

實際交通支

出核銷本項

目 

6 

二代健保補充

保 費 ( 雇主 負

擔) 

1 式 384 384 384 0  

7 
志工教育訓練

雜支 
1 式 1,423 1,423 1,423 0 

郵資、印裝

裝訂、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等。 

8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遊覽車

資 

1 輛 14,000 14,000 14,000 0  

9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餐費 
25 人次 90 2,250 2,250 0  

10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保險費 
25 人次 100 2,500 2,500 0  

11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雜支 
1 式 938 938 938 0 

郵資、印裝

裝訂、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等。 

合計 141,595 141,5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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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宣導業務實施計畫                                附件五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遊覽車資 
每輛×2 日 14,000 28,000 28,000 0 

整場活動二

日。 

2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餐費 
30 人次×4 餐 90 10,800 10,800 0 

3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茶水費 
30 人次×2 日 20 1,200 1,200 0 

4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保險費 
30 人次×2 日 100 6,000 6,000 0 

5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雜支 
1 式 2,300 2,300 2,300 0 

6 宣導品 1 式 80,000 80,000 80,000 0 
單價 450 元

以下。 

7 印刷費 250 份 20 5,000 5,000 0 

印製簡介、 

單張、手冊 

關懷卡 、 

信封等宣導 

文宣 

合計 133,300 133,300 0  

 

六、犯罪被害人生活成長實施計畫                                        附件六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鐘點費 40 小時 2,000 80,000 80,000 0  

2 材料費 9 人次 2,400 21,600 21,600 0 

耗材(例如

鼓棒、鼓

皮…等)。 

3 演出交通費 20 人次 200 4,000 4,000 0 

視實際交通

支出核銷本

項目 

4 演出保險費 20 人次 100 2,000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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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犯罪被害人生活成長實施計畫                                        附件六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5 演出誤餐費 20 人次 90 1,800 1,800 0  

6 演出運鼓費用 1 式 5,000 5,000 5,000 0  

7 雜支 1 式 2,544 2,544 2,544 0 

辦公事務用

品、其他臨

時性支出。 

合計 116,944 116,944 0  

 

七、115 年度酒駕防治暨道安講習計畫(政策性配合宣導業務)                附件七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講師鐘點費 24 小時 2,000 48,000 48,000 0 

依照 107年 1
月 23 日行政
院院授人給
字 第
1070030976號
函訂定發布
講座鐘點費
支給表-內聘
講座鐘點費
每節課 1,000

元，外聘每
節 課 2,000

元，授課時
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續
上課 2 節者
為 90 分鐘。 

2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雇主負擔) 
1 式 576 576 576 0  

3 雜支 1 式 1,824 1,824 1,824 0 

成果冊製作
設計、裝訂
及印刷、攝
影等、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 

合計 50,400 50,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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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工作計畫 

執行總經費(元) 

申請緩起訴處分金 

補助金額(元) 

自籌款 

(含其他機關補助)(元) 

718,000 718,000 0 

   ※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於計畫更動或修改時，亦同。依實際狀況在數量上及單價上得彈性調整並 

      核實報支，以不超過預算總額原則下，各項費用得科目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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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工作計畫 

 

壹、 依據 

行政院 100 年 2 月 8 日院臺法字第 1000091759 號函核定之「加強犯罪被害人

保護方案」辦理。 

貳、 目的 

一、 本分會法定之保護對象包括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

本人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等，鑒於犯罪行為發生後，犯罪被害人及

其遺(家)屬有生理、心理復原及訴訟協助需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有

統合相關部會資源，以提供被害人周延保護之需要，貫徹政府協助弱勢

之施政主軸，進而落實保障犯罪被害人權益之本旨。 

二、 健全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制度，強化被害人權益保障措施，有效執行緊

急救援、安全保護、輔導保護及生活重建、促進資源整合、確保被害人

補償及民事求償權益，推廣修復式正義理念，促進社會安定。 

三、 有效運用保護志工，協助推展各項保護業務，以落實被害人保護政策，

撫平受害者心中裂痕，促進社會安定與祥和。 

四、 加強業務聯繫，促使衛政、勞政、社政、警政、司法體系以及各民間機

關團體、社會善心人士及社會大眾瞭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之內涵，以

多元、活潑的方式設計活動或發送宣導品，擴大參與犯罪被害人權益保

障工作層面與資源，藉以注入新氣象。 

五、 配合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宣導業務，透過融入生命教育的酒駕法治教育

與道安講習課程，引導酒駕個案認識飲酒行為與駕駛風險之關聯，促進

個案行為反思之能力，培養拒絕酒駕的自我控制力與責任意識。藉此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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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降低酒駕再犯率、減少交通事故發生，進而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降低被害人產生之目的。透過有效預防酒駕再犯，可減少被害人及其家

屬承受生命、身體、財產損失與精神創傷之風險，並降低社會醫療與照

護成本負擔，同時使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之運用，間接回饋於潛

在被害人之保護，實踐刑事司法修復與社會安全之雙重效益。 

參、 指導單位 

法務部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肆、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伍、 辦理期間 

自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15 日止 

陸、 工作計畫及經費概算 

編號 計畫名稱 頁碼 金額 

1 年節關懷慰問實施計畫 P.3-4 78,000 

2 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實施計畫 P.5-6 139,650 

3 諮商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P.7-8 58,111 

4 志願服務業務實施計畫 P.9-11 141,595 

5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宣導業務實施計畫 P.12-13 133,300 

6 犯罪被害人生活成長實施計畫 P.14-15 116,944 

7 
115 年度酒駕防治暨道安講習計畫(政策性配合宣

導業務) 
P.16-19 50,400 

總計 718,000 

     ※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於計畫更動或修改時，亦同。依實際狀況在數量上及單價上得彈性調整並 

          核實報支，以不超過預算總額原則下，各項費用得科目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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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犯罪被害人年節關懷慰問實施計畫 

壹、 目的 

為表達對於受保護人之關懷，希望利用年節關懷金及物資表達社會各

界對於受保護人之支持，以彰顯有溫度的柔性司法，協助受保護人走出陰

霾，活出新生。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肆、 辦理地點 

本分會。 

伍、 服務對象 

本分會服務之受保護人。 

陸、 執行內容及流程 

一、年節關懷金:利用三節(春節、端午、中秋)致贈慰問金每戶 2,000 元，

三節總計 30 戶。 

二、年節關懷物資:利用三節(春節、端午、中秋)搭配慰問金致贈每戶慰問

品(價值 600 元)，三節總計 30 戶。 

柒、 預期效益 

希望協助受保護人走出傷痛，降低被害後心靈陰影或創傷，建立支持系統

，與受保護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彰顯政府推展柔性司法之決心，增加社會

大眾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78,000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115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附件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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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年節關懷金 30 戶 2,000 60,000 60,000   

2 年節關懷物資 30 戶 600 18,000 18,000  三節物資 

合計 78,000 78,000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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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實施計畫 

壹、 目的 

為陪伴受保護人走出傷痛，結合社會資源舉辦各式關懷活動，期盼社

會各界協助受保護人撫平心靈創傷，走出被害陰霾，進而積極面對人生，

同時協助重建生活。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肆、 辦理地點 

視活動辦理型態，另案簽核。 

伍、 服務對象 

本分會開案服務之受保護人。 

陸、 執行內容及流程 

一、 戶外團體關懷活動乙場。 

二、 重傷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乙場 

柒、 預期效益 

多數犯罪被害家庭因故導致家庭結構改變，成為單親家庭，然其需維

持家庭經濟所需及撫養子女，而需努力工作，因此多數受保護人鮮少有其

休閒活動時間，更影響家庭間之假日休閒活動之安排，故本分會藉由年節

、寒暑假安排關懷活動，讓犯罪被害家庭之成員可增加其互動時間及提升

家庭向心力，並期盼藉由參與活動，使其獲得身心放鬆與壓力釋放，並於

活動中凝聚彼此情感並緊密連結。 

在重傷被害者家庭中，重傷者和照顧者往往面臨著鉅變的生活挑戰，

包含身體不適感、情感壓力、照護辛苦、經濟負擔、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等

，往往會導致家庭系統結構及生態產生重大變化，家庭成員間的相互扶持

更顯重要。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致力於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協助馨生家庭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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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生活，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給予心靈上的溫暖和實質的協助。 

藉參與活動能讓受保護人家庭成員間情感交流，並提升親子關係，讓

受保護人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亦使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可藉由透過參與

活動，使其放鬆身心靈，強化家庭支持功能，增加被害家庭間連結與支持

，揮別被害陰霾。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 139,650 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 115 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二、 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餐費 
100 人次 90 9,000 9,000 0  

2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茶水費 
100 人次 20 2,000 2,000 0 每人每日 

3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遊覽車資 
3 輛 14,000 42,000 42,000 0  

4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門票費 
100 人次 300 30,000 30,000 0  

5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 DIY 材料費 
100 人次 400 40,000 40,000 0  

6 
戶外團體關懷活

動保險費 
100 人次 100 10,000 10,000 0  

7 關懷活動總雜支 1 式 6,650 6,650 6,650 0 

郵資、印裝

裝訂、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等。 

合計 139,650 139,650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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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諮商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壹、 目的 

犯罪事件對本分會受保護人造成之身心衝擊甚鉅，部分受保護人於案

發後面對生活、學業、工作、感情、人際、家庭、生涯或其他事件時，易

造成情緒困擾、心理壓力，甚至出現自殺問題。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肆、 辦理地點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後棟溫馨會談室。 

伍、 服務對象 

本分會開案服務之受保護人。 

陸、 執行內容及流程 

本分會依諮商輔導方案(Counseling and Guidance Program,CGP)，以

加強協助具有心理疾患、心理偏差與障礙之受保護人，委託臨床心理師或

諮商心理師運用專業技術或措施，增進受保護人面對與解決問題能力及促

進恢復原有的正常功能，並對於受保護人可能產生之心理問題提供預防性

的教育，就受保護人現況提供引導。 

柒、 預期效益 

一、 減少犯罪事件對受保護人造成之衝擊，增進其生活適應能力。 

二、 協助受保護人人際適應，以復歸社會生活。 

三、 減輕重傷害被害人或其家庭照顧者身心壓力。 

四、 降低可能發生之心理問題，預防心理壓力疾患化。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58,111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115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附件三 



8 
 

二、 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初評報告費 3 件 1,000 3,000 3,000 0  

2 個別晤談鐘點費 20 小時 2,200 44,000 44,000 0 

依犯保總會

核定之諮商

輔導方案辦

理。 

3 空跑費 3 次 300 900 900 0 

個案臨時或

無故缺席諮

商，方可支

用。 

4 個別督導鐘點費 1 小時 2,500 2,500 2,500 0 依犯保總會

核定之諮商

輔導方案辦

理。 5 團體督導鐘點費 3 小時 2,500 7,500 7,500 0 

6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雇主負擔) 
1 式 211 211 211 0  

合計 58,111 58,111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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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志願服務業務實施計畫 

壹、 目的 

廣納社會各界熱心志願服務人力，並予以專業訓練，使其投入犯罪被

害人保護工作，協助本分會辦理各項犯罪被害權益保障工作及協助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推展柔性司法、友善補償等政策，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使保

護志工發揮最大效益，進而弘揚志願服務美德，並有效協助分會開案協助

之受保護人，達到服務品質提升之效果。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15 日止。 

肆、 辦理地點 

本分會、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等地；參與分

區志工教育訓練視活動辦理地點，另案簽核。 

伍、 參加對象 

保護志工、內外聘講師、本分會專兼任人員等。 

陸、 執行內容及流程 

一、 辦理各項保護志工訓練課程。 

二、 依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志工參與會務費用支給要點 (法

務部 114 年 3月 4日法保字第 11405503930 號函核定修正)： 

(一) 協助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所定業務之會議及活動、辦理保戶

服務對象之保護服務工作、於分會辦公或指定駐點處所協助辦

理各項業務，半日支給二百元，一日支給四百元。如由辦理會

議及活動之單位提供膳食者，膳雜費減半支給。 

(二) 依本會或各分會規定，協助辦理保護業務者，每人每次（四小

時）發給膳雜費二百元。 

(三) 參與犯罪被害人訪視工作者，交通費之報支，參照財團法人犯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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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工作人員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報支。 

三、 依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志工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計

畫，為精進志工知能，相關教育訓練課程由總會或各分會辦理，聯合

志工教育訓練分區辦理除凝聚向心力並縮減區域業務差距外，相互提

供支持與分享業務經驗可疏導保護服務高壓情緒及避免可能的替代性

創傷。基隆分會與臺北、新竹、宜蘭、福建金門、福建連江分會同屬

北二區，預計參與北二區志工聯合教育訓練，充實保護志工能量，建

立志願服務之正確觀念，落實犯保法服務利他精神，辦理地點視當年

度規劃辦理參加。 

柒、 預期效益 

一、 每年辦理課程訓練強化分會保護志工之知能，增加晤談技巧，落實支

持輔導功能，提升服務熱忱，以利分會推展各項保護業務。 

二、 參與各項保護志工教育訓練課程期望保護志工將能夠分享彼此的經驗

和見解，相互學習、交流，這助於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提升整個

保護志工團隊的素質和能力，為社會帶來更多的正能量。 

三、 協助辦理被害人保護政策，促進社會祥和與安定。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 141,595 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 115 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二、 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志工膳雜費 410 次 200 82,000 82,000 0 一次為半日 

2 
志工教育訓練
講師鐘點費 

16 小時 2,000 32,000 32,000 0  

3 
志工教育訓練
餐費 

50 人次 90 4,500 4,500 0  

4 
志工教育訓練
茶水費 

50 人次 20 1,000 1,000 0 每人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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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5 
志工教育訓練
講師交通費 

1 式 600 600 600 0 

視邀請講師

實際交通支

出核銷本項

目 

6 
二代健保補充
保 費 ( 雇 主 負
擔) 

1 式 384 384 384 0  

7 
志工教育訓練
雜支 

1 式 1,423 1,423 1,423 0 

郵資、印裝

裝訂、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等。 

8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遊覽車
資 

1 輛 14,000 14,000 14,000 0  

9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餐費 
25 人次 90 2,250 2,250 0  

10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保險費 

25 人次 100 2,500 2,500 0  

11 
北二區志工教
育訓練雜支 

1 式 938 938 938 0 

郵資、印裝

裝訂、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等。 

合計 141,595 141,595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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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宣導業務實施計畫 

壹、 目的 

為順利推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業務，增加社會對於犯罪被害人權益

保障議題之能見度及熟悉度，透過辦理、參加各類業務宣導活動及拜訪公

私團體，達到讓更多民眾瞭解犯保協會各項保護措施，亦可讓公私立機關、

民間團體、社會大眾能有尋求資源之管道及權益資訊。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肆、 辦理地點 

視活動辦理型態，另案簽核。 

伍、 參加對象 

本分會開案服務之受保護人、保護志工、本分會專兼任人員等。 

陸、 執行內容及流程 

一、 辦理或參加犯罪被害保護宣導活動。 

二、 採購各類犯罪被害保護宣導品。 

柒、 預期效益 

透過發放犯罪被害保護宣導品之發送，進而宣導本分會保護服務業務

，讓全民獲知犯保協會及各分會之相關資訊，藉此達到預防被害及犯罪被

害權益保障之效果。 

藉辦理或參與犯罪被害權益保障宣導活動，透過活動人潮或各種資訊

露出讓更多民眾認識犯保協會之保護服務業務。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 133,300 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 115 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二、 經費概算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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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遊覽車資 
每輛×2 日 14,000 28,000 28,000 0 

整場活動二

日。 

2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餐費 
30 人次×4 餐 90 10,800 10,800 0 

3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茶水費 
30 人次×2 日 20 1,200 1,200 0 

4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保險費 
30 人次×2 日 100 6,000 6,000 0 

5 
參加全國性表揚

大會-雜支 
1 式 2,300 2,300 2,300 0 

6 宣導品 1 式 80,000 80,000 80,000 0 
單價 450 元

以下。 

7 印刷費 250 份 20 5,000 5,000 0 

印製簡介、 

單張、手冊 

關懷卡 、 

信封等宣導 

文宣 

合計 133,300 133,300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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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犯罪被害人生活成長實施計畫 

壹、 目的 

為促進受保護人心理健康，規劃或協助受保護人參加教育、宗教、藝

文等活動，本分會常年將「太鼓」音樂藝術融入犯罪被害保護，成立「馨

鼓樂團」，獲受保護人及社會大眾之喜愛與支持。藉由受邀至其他分會、

社區、機關等單位演出，一方面協助受保護人走出創傷、重拾生活動力，

另一方面透過藝術展演進行犯罪被害保護宣導，擴大社會支持網絡，達成

復原與倡議之雙重目標。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15 日止。 

肆、 辦理地點 

本分會、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基隆地檢署等地。 

伍、 參加對象 

本分會開案服務之受保護人、保護志工。 

陸、 執行內容 

連結基隆市立銘傳國中無償出借場地，委心鼓坊之專業講師講授太鼓理論

課程，課程包含樂理概念、太鼓與方位、演奏者肢體動作之融合、節拍訓

練等，採小班制方式，以提升上課品質。此外，本分會將協助連結其他分

會、社區及政府機關等單位，媒合馨鼓樂團演出機會，使受保護人得以透

過公開展演展現學習成果、增進自信心，並藉此擴大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

之社會能見度。 

柒、 預期效益 

一、 可豐富受保護人之美感經驗，陶冶性情，豐富生活，獲得自信心。透過

公開展演機會，使受保護人展現學習成果、肯定自我價值，促進社會參

與及融入。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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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受鼓術之美；並藉學習鼓術技巧，開闊視野讓藝術走入生活，提升基

本認知與欣賞創作能力傳承傳統技藝。 

三、 藉課程中老師、學員、志工之陪伴能度過被害案件衍生之低潮與傷痛，

期盼能走出傷痛，降低被害後心靈陰影或創傷，建立新的支持系統。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 116,944 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 115 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二、 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鐘點費 40 小時 2,000 80,000 80,000 0  

2 材料費 9 人次 2,400 21,600 21,600 0 
耗材(例如

鼓棒、鼓

皮…等)。 

3 演出交通費 20 人次 200 4,000 4,000 0 
視實際交通

支出核銷本

項目 

4 演出保險費 20 人次 100 2,000 2,000 0  

5 演出誤餐費 20 人次 90 1,800 1,800 0  

6 演出運鼓費用 1 式 5,000 5,000 5,000 0  

7 雜支 1 式 2,544 2,544 2,544 0 
辦公事務用

品、其他臨

時性支出。 

合計 116,944 116,944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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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 年度酒駕防治暨道安講習計畫(政策性配合宣導業務) 

壹、 緣起及目的 

「酒駕零容忍」為政府一貫之政策，為嚴懲酒駕，法務部採取具體防

制作為，除嚴格執法守護公平正義外，也持續推動酒駕防治之多元處遇措

施，依據法務部統計，近年來因酒駕導致死亡與重傷案件，雖有下降趨勢

，但仍屢見不鮮，每一件事故背後，往往代表一個家庭破碎與社會沉痛代

價。飲酒後駕車會造成反應時間遲緩、判斷力下降、協調能力失衡，極易

導致交通事故。許多加害者在清醒後深感懊悔，卻已釀成無法挽回的傷亡

。緩起訴處分及緩刑附帶法治教育命令之目的，即係其人生命歷程中的重

要事件與再教育機會的介入，以矯正其人偏差觀念及行為，促其內心啟發

道德觀念，建立酒駕法治觀念，增進自我控制能力，以期態度與觀念從心

靈正向轉變根本改變，本計畫不僅著重法令與危害的認知，更協助個案建

立正向生活模式與拒絕酒駕的自我控制力。藉由教育與反思並行方式，落

實「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之理念，強化公共安全，促進社會對酒駕

零容忍的共識，維護公共安全。 

藉由融入生命教育的酒駕法治教育與道安講習課程，引導酒駕個案認

識飲酒行為與駕駛風險之關聯，促進個案行為反思之能力，培養拒絕酒駕

的自我控制力與責任意識，以期達到降低酒駕再犯率。 

貳、 主辦單位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參、 辦理時間 

民國 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2月 15 日止，每月擇適當日期辦理 1場次，

每場 2節課，估計共 12場(24 節課)，如有變更將依實際情形調整。 

肆、 辦理地點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2樓法治教育中心，如有變更將依實情調整。 

伍、 參加對象 

一、 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為緩起訴處分，並附帶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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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款預防犯罪之必要命令，並載明應參加本署辦理之法治教育課程之

被告。 

二、 經法院依刑法判決緩刑，並附帶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法治教育

命令者。 

三、 經觀護人指定需加強建立法治觀念之受保護管束人及社會勞動人。 

陸、 執行內容 

一、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1項第 8款、刑法第 74 條第 2項第 8

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 2款、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

作業要點第 7點及第 14 點規定辦理。 

二、 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安排酒駕防治教育及道安講習講師，

解說酒駕法律責任、對身心影響，酒駕事故與案例與生命教育，進行

酒駕法治概念團體教育。 

三、 師資：視課程主題需要，延請與主題相關而學有專精或豐富經驗之外

聘或內聘講師。(請見附件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四、 授課期程與主題一覽表(暫定)： 

月份 第一節主題 第二節主題 

1 醉駕相關刑責 法治與生命教育 

2 遵守交通規則 確保行車安全 法治與生命教育 

3 談酒精代謝程度對駕駛之影響 
法治與生命教育 

4 珍愛生命 杜絕酒駕 法治與生命教育 

5 酒駕行為影響與相關罰責 法治與生命教育 

6 馬路危機多 尊重路權少事故 現行長照政策與資源 

7 宿醉不開車 找代駕最安全 法治與生命教育 

8 交通安全宣導與安全駕駛 法治與生命教育 

9 
肇事預防與處理與肇事逃逸的法

律責任 

法治與生命教育 

10 談酒精代謝程度對駕駛之影響 性別暴力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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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第一節主題 第二節主題 

11 酒駕行為影響與相關罰責 
法治與生命教育 

12 
家庭暴力防治與通報，保護令如

何聲請? 

酒駕法治與生命教育 

柒、 預期效益 

一、 降低酒駕再犯率，減少交通事故傷亡：透過融入生命教育之酒駕法治

教育課程，引導個案深刻認識飲酒駕駛之法律責任、身心影響及事故

後果,促進行為反思與態度轉變。藉由案例分析與團體教育，強化個

案對酒駕危害之認知，培養拒絕酒駕之自我控制力與責任意識，從根

本改變偏差觀念及行為，有效降低酒駕再犯率，減少因酒駕導致之死

亡與重傷案件，避免更多家庭破碎與社會代價。 

二、 建立正向生活模式，促進社會復歸：以緩起訴處分及緩刑附帶法治教

育命令作為再教育之介入契機，協助個案從錯誤中學習成長，啟發內

心道德觀念,建立酒駅法治觀念，增進自我控制能力。透過教育與反

思並行之方式，協助個案建立正向生活模式與價值觀，落實「喝酒不

開車、開車不喝酒」之理念，促進個案順利回歸社會，成為遵守法治

、具責任感之公民。 

三、 強化公共安全意識，促進社會共識：藉由持續性、系統性之酒駕防治

教育，不僅改變個案行為，更透過個案向周遭親友傳遞正確觀念，擴

大宣導效果，強化社會大眾對酒駕零容忍之共識，提升公共安全意識

，營造安全之交通環境，維護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四、 發揮司法教育功能，實踐修復式正義：善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

金辦理法治教育課程，展現司法不僅在於懲罰，更重視教育與預防之

功能。透過再教育機會，使個案理解其行為對被害人、家屬及社會造

成之傷害，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實踐修復式司法理念，達成預防犯

罪與保護潛在被害人之雙重目標。 

捌、 經費概算 

一、 計畫金額為 50,400 元，經費來源由本分會 115 年申請臺灣基隆地方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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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項下支應。 

二、 經費概算表： 

序
號 

項目 數量×單位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
助金額 

自籌款 說明 

1 講師鐘點費 24 小時 2,000 48,000 48,000 0 

依照 107 年 1
月 23 日行政
院院授人給字
第 1070030976

號函訂定發布
講座鐘點費支
給表-內聘講
座鐘點費每節
課 1,000 元，
外聘 每節課
2,000元， 
授課時間每節
為 50 分鐘； 
連 續 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
鐘。 

2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雇主負擔) 

1 式 576 576 576 0  

3 雜支 1 式 1,824 1,824 1,824 0 

成果冊製作

設計、裝訂

及印刷、攝

影等、辦公

事務用品、

其他臨時性

支出。 

合計 50,400 50,400 0  

玖、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聯絡人：觀護人陳映蓉 聯絡方式：02-24651171 ＃2223 

        莊夢如       聯絡方式：02-24667662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115年度工作計畫與 114年度計畫內容差異一覽表 

編

號 
115年度計畫名稱 

115年度

申請金額 
114年度計畫名稱 

114年度

申請金額 
兩年度計畫內容差異概述 

1 年節關懷慰問實施計畫 78,000 關懷慰問實施計畫 108,000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1. 犯罪被害權益保障法修正，關懷慰問金為本會法定服務項目，

故此項目將使用總會提供之法務部補助款支應，為妥適利用
本計畫經費，故刪除此服務項目。 

2. 計畫名稱變更為年節關懷慰問實施計畫。 

2 
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實

施計畫 
139,650 

犯罪被害人關懷活動實施

計畫 
139,439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3 諮商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58,111 諮商輔導方案實施計畫 80,111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4 志願服務業務實施計畫 141,595 志願服務業務實施計畫 147,578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5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宣

導業務實施計畫 
133,300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宣導

業務實施計畫 
132,862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6 
犯罪被害人生活成長實

施計畫 
116,944 

犯罪被害人生活成長實施

計畫 
120,010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分會將協助連結其他分會、社區及政府機關等單位，媒合馨鼓樂團
演出機會，使受保護人得以透過公開展演展現學習成果、增進自信
心，並藉此擴大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之社會能見度，因此新增馨生
人之演出交通費、保險費、誤餐費集運鼓費用等經費項目。 

7 

115 年度酒駕防治暨道安

講習計畫(政策性配合宣

導業務) 

50,400  0 

□計畫內容大致相同，僅調整本次申請金額。 
■計畫內容有明顯異動，說明： 
115 年度與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合作辦理酒駕防治暨道安講習課
程，藉由融入生命教育的酒駕法治教育與道安講習課程，引導酒駕
個案認識飲酒行為與駕駛風險之關聯，促進個案行為反思之能力，
培養拒絕酒駕的自我控制力與責任意識，以期達到降低酒駕再犯
率，藉由教育與反思並行方式，落實「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之理念，強化公共安全，減少因酒駕而產生的被害案件。 

      

 申請金額總計 718,000 申請金額總計 728,000  

 


